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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行政作業-外國醫事人員來院教
學或進修申請作業



外國醫事人員來院教學或進修相關法規
一、依據衛福部「教學醫院邀請外國醫事人員來台從事臨床教學或受理進修應注
意事項」及本院「外國醫師醫事人員來院教學或進修管理程序書」辦理。
二、重點項目：

(一)「教學醫院邀請外國醫事人員來台從事臨床教學或受理進修應注意事項」

1、短期進修須於預定教學日/開始臨床進修日一個月前、長期須於三個月前送衛福部備
查，逾時恕不受理。

2、外國醫師/醫事人員證書須附中譯或英譯本。

3、服務機構現任職務證明文件須附中譯或英譯本，開立日須為來院日前半年內。

4、在外國取得醫事人員資格後，從事醫療業務一年以上之證明文件，須附中譯或英譯
本。

5、臨床進修期間三個月以上者，應檢具健康檢查報告。

6、臨床進修時間未超過三個月者，不得執行臨床實作訓練。且應指派該進修類別之醫
事人員於現場指導，受訓人員不得獨立執行侵入性之醫療行為。

7、需檢附進修期間之保險證明及進修計劃書。

(二)本院「外國醫師醫事人員來院教學或進修管理程序書」

1、依據衛福部相關規定辦理。

2、另依本院「代訓院外醫事人員實施要點」收取訓練費用，醫師每名每月5千元、醫
事人員每名每月3千元，不滿半個月或部分時間，以半價收費。

3、住宿費每個月3千元，不足月每日100元。



教學行政作業-外國醫事人員來院教
學或進修申請作業

進修

三個月以內

短期
收集資料

收集資料+
體檢報告

超過三個月

長期

科部+總務+
院部

三方同意

送衛福部

核准
護照影本

醫師執照

中/英譯本

最近一年

在職証明

進修計畫

含科別/日期

學歷/CV

看個人能力
保險資料

健康檢查
應附
資料

三個月以上



教學行政作業-外國醫事人員來院教
學或進修申請作業

教學 收集資料
科部+院部

兩方同意

送衛福部

核准



外國醫事人員來院教學或進修申請流程
三、申請流程說明：

步驟1：

部科上簽

•部科於預定教學
日/開始臨床進
修日前（短期）
45天或（長期）
100天開始上簽，
會辦教學室並經
教學副院長批核
同意後，將簽呈
正本及附件送教
學室辦理申請。

步驟2：

教學室申請

•本室依衛福部規
定，須於預定教
學日/開始臨床
進修日一個月前
送該部審查，逾
時恕不受理。例：
A醫師112.9.1起
開始教學，須於
112.7.31前呈送衛
福部審查。

步驟3：

衛福部回函

•衛福部回函同意，
始可來院教學/
進修，本室會將
函文電子檔寄送
部科公務信箱，
供憑辦及存查；
若不同意，則視
情況辦理相關事
宜。

配合衛福部期限規定，惠請部科提早上簽，
並預留後續公文作業時間(包含教學室發文、
鈞長批核及文卷室公文寄送)，以爭取時效，
逾時衛福部將駁回申請。



外國醫事人員來院教學或進修申請檢附文件

四、上簽時應檢附文件：

若為來院教學，應檢附文件：

名稱 使用格式

1.簽呈 自備

2.個人簡歷 自備

3.護照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自備

4.外國醫師證書影本(含中譯或英譯本) 自備

5.服務機構現任職務證明文件(含中譯或
英譯本)

自備

6.其他經衛福部認為必要之文件(視情況
補充)

自備

若為來院進修，應檢附文件：

名稱 使用格式

1.簽呈 自備

2.學員大頭照電子檔（製作識別證用） 自備

3.護照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自備

4.外國醫事人員證書影本(含中譯或英譯本) 自備

5.在外國取得醫事人員資格後，從事醫療業務一年以
上之在職證明文件(含中譯或英譯本)

自備

6.臨床進修計畫書，內容應包括臨床進修目的、起訖
時間、科別、指導醫師、臨床進修項目。

衛福部表格
或自備

7.學歷證明及個人簡歷（供老師參考其能力） 自備

8.進修期間之保險(旅遊、醫療等…皆可)證明 自備

9.若為三個月以上長期進修應附健康檢查(胸部X光肺
結核檢查、梅毒血清檢查、麻疹及德國麻疹等)

自備

10.其他經衛福部認為必要之文件(視情形補充)
外交部表格
或自備

提醒您，檢附文件越符
合標準、越完整，備查
越順利。


